
随州市曾都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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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曾都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试行）》的通知

机关各股室（中心）：
为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和监督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现将区局制定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1年4月30日




曾都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
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试行）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和监督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湖北省行政问责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部门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适用本制度。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的行政执法过错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过程中不履行、违法履行或者不当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行为。
在事实表述、法条引用、文书制作等方面存在瑕疵，不影响案件处理结果的正确性及效力的，不属于本制度所称的行政执法过错。
第四条 追究行政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过错责任同时需要追究责任人员纪律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执行，不得以过错责任追究代替处分或者刑事处罚。

第五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公平公正、教育与惩戒相结合、过错与责任相适应的原则。
第六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法定职权的；
　　（二）超越、滥用法定职权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
　　（五）适用依据错误的；
　　（六）行政执法行为明显不当的；
　　（七）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危害后果的；
　　（八）其他违法或者不当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
第七条  根据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性质、情节、危害程度等，对行政执法人员可以单独或者合并采用下列方式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批评教育或者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二）通报批评；
　　（三）离岗培训；
　　（四）取消当年评比先进的资格；
　　（五）取消行政执法资格，吊销《行政执法证》；
　　（六）调离行政执法岗位。
第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独立作出行政执法行为，造成行政执法过错的，自行承担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第九条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需经过承办、审核、批准作出的行政执法行为，承办人、审核人和批准人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根据其岗位职责和履行情况确定。
　　承办人是指具体办理行政执法事项的行政执法人员。审核人是指对承办人办理的行政执法事项负有审核责任的人员。批准人是指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负责人。
　　第十条　经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作出的行政执法过错行为，坚持错误意见的负责人承担行政执法过错责任，坚持正确意见而未被采纳的负责人不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危害后果的，根据岗位职责分别追究直接责任人、分管负责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行政执法过错行为情节轻微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二）因不可抗力或者紧急避险等造成行政执法过错的；
　　（三）其他依法不应承担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情形。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减轻追究过错责任：
(一)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或挽回损失、消除不良影响的;
(二)积极配合调查，并主动承担责任的;
(三)有立功表现的;
(四)其他按照规定可以从轻、减轻处理的。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追究过错责任：
(一)拒绝改正错误的;
(二)隐瞒事实真相，干扰、阻碍行政问责工作的;
(三)对投诉人、控告人、检举人打击报复，或者通过说情、行贿等谋求减责的;
(四)一年内被追究过错责任两次以上的;
(五)其他按照规定应当从重处理的。
　  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在行政执法监督中发现可能存在行政执法过错的，应当在15日内予以立案。
　  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应当自立案之日起30日内调查终结，并根据调查结果和管理权限，作出以下处理：
　　（一）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予以追究；
　　（二）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的，不予追究；
　　（三）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予以移送。
　　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20日。
第十七条　 行政执法人员对追究责任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提出申诉。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诉之日起30日内作出复查决定;对复查决定仍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查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核。
第十八条  本制度由曾都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第十九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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